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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山藝委員會接到與山藝科有關的具名書面投訴或舉報有本會註冊級別人員有違規

事項時，須在 7 天內聯絡投訴/舉報人，告知已經收到有關訊息，並於 28 日內召開會議，

及依照以下程序處理：  

1. 由山藝委員會展開調查：  

1.1 如有需要，要求投訴/舉報人提供一份書面證供；  

1.2 如發現投訴內容懷疑涉及誹謗或觸犯香港法例成份，交予總會法律顧問徵求

法律意見；  

1.3 如有需要進一步了解事件，向被投訴/舉報人錄取書面報告；  

1.4 如有需要，可向其他有關事件的證人錄取書面報告；  

1.5 山藝委員會根據各人的書面報告，裁定違規事件成立或不成立，或決定是否

需要成立「山藝科紀律聆訊小組」處理該次事件；  

1.6 不論裁定違規事件成立或不成立，山藝委員會均需書面投訴/舉報人，但不需

要透露作何種級別的紀律處分；  

1.7 如違規事件成立，由山藝委員會向理事會作出紀律處分建議(參閱 3)，是否

執行紀律處分建議則由理事會決定； 

1.8 調查工作完成後，山藝委員會需在 14 天內內向理事會提交書面報告；  

1.9 若被判罰人不滿結果，可在 28 日內書面向山藝委員會提出上訴及繳交按金

一千元，而山藝委員會在此情況下須成立「山藝科紀律聆訊小組」覆審事

件。 若上訴得直後按金將獲發還，若上訴調查之重點結論維持不變，按金

將被沒收作行政開支。  

2. 由「山藝科紀律聆訊小組」展開調查：  

2.1 「山藝科紀律聆訊小組」由三至五人組成，由山藝委員會邀請在「山藝科紀

律聆訊小組」名單內的屬會派員擔任，但成員不能來自與上訴人、舉報人、

或山藝委員會成員的同一屬會，山藝委員會需要派員列席提供行政協助；  

(名單參閱附件一「MC/GA/RR/003-01」) 

2.2 上訴人有權就該次「山藝科紀律聆訊小組」的成員，在展開調查前提出反對

一次；  

2.3 「山藝科紀律聆訊小組」的成員需簽署「無行益關係聲明」及「保密協議」。 

2.4 山藝委員會須把有關人士的書面報告，轉交「山藝科紀律聆訊小組」作參考； 

2.5 如有需要，可邀請上訴人、舉報人及其他有關事件的證人提供書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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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裁定違規事件是否成立及所需紀律行動，需由全體小組成員半數以上通過； 

2.7 如裁定違規事件成立，「山藝科紀律聆訊小組」可向山藝委員會建議作出何

種級別的紀律處分(參閱 3)，再由山藝委員會向理事會提交建議(參閱 3)，是

否執行紀律處分建議則由理事會決定；  

2.8 不論裁定違規事件成立或不成立，山藝委員會均需書面回覆投訴/舉報人，

但不需要透露作何種級別的紀律處分；  

2.9 調查工作完成後，山藝委員會需在 14 天內向理事會提交書面報告；  

2.10 若上訴人仍不滿結果，可於 28 日內書面向山藝委員會提出上訴，山藝委員

會在此情況下把案件轉交理事會處理。  

2.11 「山藝科紀律聆訊小組」調查工作所涉及之行政支出，包括：成員車馬費、

租用會議場地、茶點、文具印刷、「總會」行政辦事處職員額外超時津貼、聘

用專業顧問，徵詢法律意見等，在事前獲批准下，由「總會」負責。  

3. 紀律處分項目  

    當由山藝委員會或「山藝科紀律聆訊小組」裁定違規事件成立後，或經調查後

發現告發人蓄意作出虛假指控，或經調查後發現與本案有關人士蓄意作出虛假陳述，

可因應事件的嚴重性向有關人士作出以下紀律處分或法律行動：  

3.1 書面警告；  

3.2 有限期受監察； 

3.3 有限期暫停由總會或山藝委員會授權的職務及資格；  

3.4 無限期凍結由總會或山藝委員會授權的職務及資格；  

3.5 徵詢總會法律顧問意見，是否需要轉介司法機構處理；  

3.6 其他議決的處分。  

4. 解釋及補充權  

若遇到對本文件內容理解有爭議時，山藝委員會按訂定本文之精神下，擁有解釋及

補充之權力。  

 

 

( 完 ) 


